各资质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的条件
（二）二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取得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后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4年以上；
 3.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60万元以上； 
 4.有8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5.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3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上；
 6.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3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3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2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3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8.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60％； 9.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10.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1.随机抽查的1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2.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3年内无《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禁止的行为。
（三）三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以上，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人民币30万元以上；
 3.有3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在暂定期内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
 5.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3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2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2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3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合计不低于60％；
 8.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9.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0.随机抽查的1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1.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3年内无《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禁止的行为。
申请资质等级需准备的材料
（一）《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申请表》（一式二份，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原资质证书正本复印件、副本原件；
（三）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四）出资证明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五）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的任职文件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明；
（七）固定经营服务场所的证明；
（八）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或者合伙协议复印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及有关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申报机构信用档案信息；
（九）随机抽查的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3年内申报机构所完成的1份房地产估价报告复印件（一式二份，加盖申报机构公章）。
